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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社交媒体上，部

分博主“晒娃”失去边界，有些在 MCN 机构加

持下， 将一些未成年人推至镜头前吸引流量。

如何划定展示未成年人成长与过度商业化之

间的界限，杜绝以“晒娃”博取流量牟利，防范

儿童隐私泄露，值得社会各方关注。

未成年人成流量密码

“只是想分享一下”， 是很多家长在

社交媒体“晒娃” 的初衷。 从事幼教工

作 10 年的刘雅 （化名） 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 在大宝出生半年后， 她开始拍摄自

己和大宝互动的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上，

希望吸引更多宝妈关注， 交流育儿理念。

随着发布的视频越来越多， 刘雅开

始收到一些广告合作咨询的私信。 据介

绍， 与她合作过的品牌主要集中于婴儿

润肤乳、 扫地机、 儿童饮品等领域， 合

作形式通常以图文或视频的方式进行产

品露出。 在刘雅看来， “让孩子参与带

货不是完全不能接受， 但一定要有度，

不能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和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 也有一些MCN 机构

以未成年人为主角， 在其运作下博取流

量牟利， 一些过早成熟的童模已然进入

“职业状态”。

软广告植入难以规制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中设有

专门章节， 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

内容加以规范， 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

网络产品和服务中含有可能引发或者诱

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 实施违反

社会公德行为、 产生极端情绪、 养成不

良嗜好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信息， 制作、 复制、 发布、 传播该信息

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在信息展示前予以显

著提示。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在 《关于加强

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 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

演， 对出现未成年人单独出镜或者由成

年人携带出镜超过一定时长且经核定为

借助未成年人积累人气、 谋取利益的直

播间或者短视频账号， 或者利用儿童模

特摆出不雅姿势、 做性暗示动作等吸引

流量、 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

理。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嘉伟

表示， 现行法律法规对规范此类行为划

出红线， 明确严禁利用“网红儿童” 牟

利， 禁止制作、 发布、 传播可能影响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 目前尚需对

“不良” 画面或内容加以界定。

对于家长与 MCN 机构合作所产生的

纠纷， 陈嘉伟认为这属于民事合同范畴。

他提醒， 如果机构要求未成年人完成超

出合理限度的表演或身体露出， 家长可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规定， 主张

合同条款无效， 并拒绝履行。

陈嘉伟指出， 现实中更为棘手的是

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软性牟利” 行为，

例如利用儿童形象进行软广告植入等。

目前， 治理这类现象主要依赖平台采取

限流、 下架视频等约束机制， 而在法律

法规层面， 有待出台更细化的规定。

为未成年人筑起“防御墙”， 构建更

全面、 更严密的防护网络， 需要家长、

学校、 网络平台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尹希宁 覃伊蕊 杨丽）

【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规定：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

反悔， 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 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 未发现订立财

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

的， 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依据上述规定， 只有在订立协议

时 “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 才能撤

销协议。 如果一方认为财产分割不公

平 ， 对方分得较多财产 ，

但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欺诈、

胁迫情形的 ， 要求撤销协

议的诉讼请求很可能会被

法院驳回。

财产分割不公 能否反悔撤销

我和妻子通过签订协议离了婚， 但我认为财产分割对我明显不公平， 她分

得的财产较多。 在我们已经离婚的情况下， 我能否起诉要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

法律咨询

【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

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

者承诺无效。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费， 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

同、 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 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有前款规定情形， 用人单位依法

补缴社会保险费后， 请求劳动者返还

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的， 人民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因此， 你们公司和张某约定在给

与经济补偿的条件下， 不缴纳社会保

险费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如果张某提

起仲裁或者诉讼， 你们公司需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面临很大的法律风

险。

但是， 你们公司依法补缴社会保

险费后， 张某也应当相应地返还已收

取的社会保险费补偿。

【解答】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

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 被派遣劳动

者享有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 按照

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

因此， 如果你实际用工单位所在

地是上海， 相对老家来说最低工资标

准较高， 那么应当按照上海的标准执

行， 公司发放给你的实际工资必须高

于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 否则就违反

了法律规定。

异地劳务派遣 咨询工资标准

约定不缴社保 是否具有效力

【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离婚诉讼中， 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

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 一方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

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优先考虑由

另一方直接抚养：

（一 ） 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

遗弃家庭成员；

（二）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

（三） 重婚、 与他人同居或者其

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

（四） 抢夺、 藏匿未成年子女且

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

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

（五） 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

心健康的情形。

因此 ， 基于你丈夫因

为开设赌场罪被判刑的情

况 ， 如果法院判决准许离

婚 ， 儿子应优先由你获得

抚养权。

想要起诉离婚 儿子由谁抚养

我丈夫因为开设赌场罪被判刑， 刑满释放后我打算和他离婚。 而我丈夫同

意离婚， 但要求 7 岁的儿子由他抚养， 对此我不同意。

请问如果我起诉离婚， 法院是否会支持我获得儿子的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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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老家的劳务派遣公司被派到上海工作， 但基本工资却低于上海的

最低工资标准。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工资应当按照哪里的标准执行？

我们公司在张某的要求下， 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补充条款， 约定公司不

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费， 但每月给与一定的经济补偿。

请问这样的协议是否有效？ 劳动者今后能否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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